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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第 七 百 六 十 八 次 會 議 

一&五七年二月十五日星期iL午前十時三十分在鈕约舉行 

主席：Mr. Gunnar J A R R I N G (瑞典） 

*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35、中國、哥侖 

比亜、古巴、法蘭西、伊拉克、菲律賓、瑞典、mm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大不列顚及北爱爵蘭聯合王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臨時議程(S/Agenda/768) 

一. 通過議程。 

二. 印度巴基自問題：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靳 

‧ 交 部 長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面 。 

通過議程 

議程逸遢。 

印度巴基斯坦問題: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 

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

面(S/3767, S/3787)(缋前) 

印 度 代 表 M t . V.K. Krishna Menon及巴基斯坦 

代 表 M r . Firoz Khan Woon應主席猗就理事會織席。 

― . S i r Pierson D D C O N (聯合王國）：當我上一 

次向安全理事會發言的時候〔第七六五次會議，第二 

至第十九段〕大部份我祇是講的喀什米爾問題的一個 

方面，就是靳利拿加國民會議所探的行動問題。不過 

我强調說過英國對於邦協中與我們有如此長期友好關 

係的國家間發生的糾紛是如何地關切憂盧。 

二.在我^ iO印度與巴基靳坦代表對理事會發言 

所提的實體問題之前，我所耍再度强調的就是英國政 

府希望這件事情能得到一個能够爲雙方接受的和平而 

得営的解決辦法。我相信這也是自本案發生以來我們 

大家一致的希望。因此雖然在許多重耍問題上彼此的 

意見有很尖鋭的不同，可是從我們所聽到的巴基新坦 

與印度代表的發言中還是可以看出有相當地方是意見 

—致的。這是値得使我們高典的。雙方都不否認這個 

問題是急待解決的。彼此都强調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 

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〔s/1画00, 

第七十五段〕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[S/II96,第十五 

段〕決議案應爲一切解決方案的根本，尤其它們都强 

調下一個步驟必須是解除喀什米爾的武裝，因爲除非 

能够傲到這一點，其他步驟都是不可能的。 

三. 當安全理事會於—九四八年第一次討論這個 

問題的時候,它比較地還是在往前看而不是在望後看； 

希望能够得到一個決解問題的方案。爲了這個目的， 

安全理事會就成立了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坦問題委員 

會來調é事實。該委員會根據所有造成衝突的原因通 

過了這兩個爲雙方都憨爲是根本的決議案。委員會的 

結論認爲做到停火以後,它相信解決是可以達成的,其 

主要障礙是解除武裝一問題。 

四. 印度代表一再說到經過了S長的時間喀什米 

爾問題的解決還是不能得到切實的進展，可是在這方 

面的努力卻已释有許多次了。 G " » » 1 M c N a u g h t o n ^ 

Sir Owen Duam都有過徂重耍的貢獻。自一九五一年 

三月以來，Mr. Graham又以其卓越的技巧與堅毅的 

精神賞澈了他的工作。在兩年之中，他做了五本報告 

書，每一次都把雙方意見不同的地方縮小了。 

Graham擬出了十二個達成解除武裝的建議求取雙方 

的同意，經過他的努力，除了兩點以外，其他各點都 

得到了雙方的同意。到這個時候他才不得不認爲已經 

沒有再繼鑌努力的餘地了。 

五. 印度與巴基新坦兩國總理;6^九五三年六月 

開始進行直接談判，這些談判以及Mr. Graham餚在 

解除武裝方面得到的進展使我們又覺得有依照安全理 

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各決議案而 



得 到 解 決 的 希 望 。 由 於 兩 位 « i ^ î ^ 千 外 在 事 件 對 

本問題之影響的看法不同，直接談判旋吿結束。在這 

種情形之下，旣然直接談判並無進展的希望，巴基靳 

坦政府就覺得不得不再回到安全理事會來。根據這種 

種情形，敝國政府也認爲這是它們惟一可走的途徑。 

六. 現在是安全理事會嗶該設法覓得一倜解決方 

案的時候了。邦協關係部次長;^九5^年十二月二 

十日在下議院說過："英國政府一直就希望這個糾紛 

能够以兩國的協議來得到解決，，在還是如此希望"。 

當然我並沒有忽略這種佾勢中所^r有的危險性，也就 

是 M r . Fitoz K h a n N o o n 與 M r . Krishna Metwa 描寫得 

如此生動的危險性。這的確是安牵理事會所不能够忽 

略的一偭因素。不通這不能成爲無所舉動的理由—— 

實睽上恰與此相反。 

七. 我們完全知道走錯步驟的危險。在考盧行動 

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耍明白必須使這個印度次大陸上避 

免流血與阚爭。截國代表圑以及與我們一起的代表團 

因爲感於責任的重大，所以特地提出了昨天這個決議 

草案，也就是現經理事會考盧的這偭決議草案〔 S / 

37873o 

八. 由於雙方發言中顯然有很多彼此意見相同的 

地方，儘管這件事情毫無疑問是非常困難的，我們邀 

是 覺 得 可 以 耍 求 我 們 的 主 席 I J«««g來從事決蒹 

草案中所建議的工作。因爲這個緣故，我們諶爲此項 

糾紛還是有依照聯合國決議案得到解決的希望。 

九. 印度代表一直就認爲下一個步驟祗耍巴基斯 

坦徹軍好了。這営然就是印度通去一直在安全理事畲 

所說的一套話。但巴基靳坦的說法就不同了。我想這 

不 用 我 來 細 說 , 因 爲 S i r M o h a m m e d Zafru l lah K h a n 

在一九五O年二月八日安全理事會第四六四衣會議中 

的煢言以及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本身的 

報吿都已經說得很明白了。 

一 〇 . M r . Graham爲了耍折哀雙方的立場所以 

提議，而且也經過雙方的同意，耍馬上一口氣做到印 

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個決議案中所主張的詹謨 

與 喀 什 米 爾 邦 的 解 ^ 裝 。 

一，.在這幾年中，究凳是什摩東西妨礙了解除 

武裝的進展呢？ 一方面是因爲印度政—府認爲"自由"喀 

什米爾軍隊與巴基»fS軍隊之間有聯繋,是喀什米爾 

安全的威脅。另一方面，巴基新填政府憨爲如杲讓二 

萬―千偭印度軍與喀什米爾邦軍留在停火璩印度這一 

邊以與六千"自由"喀什米爾軍隊相對抗，那末"自 

由"喀什米爾地®的安全就耍受到嚴重的危險。事實 

上在我們看來，雙方決裂的根本原因是在恐懼：恐懼 

對方軍隊所引起的危險。 

一二.此所以英國代表画認爲設立一個小規模的 

臨時聯合國軍之鼈是値得mi兩國政府研究一下的。 

這並不是說耍把聯会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決議 

案中所說的解除^等步驟置之不顧。實睽上的用意 

是要使這些決議案中所說的解除武裝能够實現 9所以 

我們憨爲設立這樣一支軍隊是幫助實現聯合國印度及 

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各決議案中所述解決武装的一種 

方法。 

現在理事會中這個決議草案並沒有損害到 

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以前的 

各個決議案。他覆按了所有決議案並且參照了雙方的 

發言。當然，經通雙方在安全理事會作了如此冗長與 

詳細的發言以後，理事會主席在奉行他的使命的時侯 

當然一定會把它們擺在心上的。不過，這也並不損害 

到以前各決翳案的效力。事實上，如杲我對印度與巴 

基斯坦代表的了解是對的話，他們雙方都©爲自己所 

採的立場是以我方才所說的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坦問 

題委員會的兩偭決議案爲根據的.旣沒有損害也不能 

損害這兩個決議案以及安全理事會本身各決議案的力 

量。 

一四. 我相信，我不必再强調應該採取若干積極 

步驟的重耍。現在安垒理事會上的這個决議荩案就是 

耍弒|&造成這樣一個桔果。這営然需耍得到雙方的合 

作。印度代表說過，印度是不會缺少探討本問題的方 

法 的 〔 第 七 六 七 次 會 議 ， 第 段 〕 0 巴 基 靳 坦 代 表 

已提出了一個意見。這個意見以現在的形式來說是新 

的：就是暫時溉一支聯合國軍隊到喀什米爾去打破解 

除武装的僵局〔第七六一次會議，第一一二g〕。理 

事會可以査照這個提案。不過理事會赏然是最希望不 

傲看起來有損於理事會及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過 

去各決議案的事情，所以現在這個決議草案一方面表 

示鑒悉巴基靳坦的提案，一方面說明臨時軍隊^使用 

因其可能幫助達成聯合國委員會决議案中所說的解除 

以及糾紛的和平解決只能在各決議案範圃之內予 

& 考 盧 。 

一五. 現在我來銥一鏃根據這個決議草案我們對 

主席所提的耍求。我們耍求主席會同印度及巴基斯坦 



政府對於在他認爲可能幫助達成解除武裝或幫助造成 

有利於解決糾紛的其他條件的提案，加以研究。我們 

耍主席在研究的時候顧到所有的決議案，並且想到印 

度巴基斯坦代表的發言以及使用臨時聯合國軍隊的建 

議。 

一六. 至於幫助解决的其他條件，我想我也許應 

該把所以耍在草案中提到這點的意思說一說。 

一七. 最重要的，我們深深地明白減少印度次大 

陸緊張局勢的重要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安全理事 

會對這偭問題所通過的第一個決議案中，有這樣一段： 

"茲促講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立卽採取 

"^可以改善情勢之可能步驟（包括對雙方之人 

民之公開艟請)，同時不發表任何可使情勢悪化之 

聲明，採取、引起、或准許任何此種行動。"' 

在此以後我們又好幾次强調過兩國的和平 

合作是要在解決喀什米爾問題方面得到進展的必要條 

件。H此這的確是一個我們應該加以檢討的進步的條 

件——就是荽滅少聚張的程度一除此以外，當然還 

有其他問題。例如，我憨爲把公民投累專員的地位弄 

淸楚躭是一件事情。主席也許認爲這件事情要與兩國 

政 府 共 同 » 討 。 不 通 所 有 這 種 檢 耍 根 據 一 句 話 ， 

就 是 " 顧 到 安 ^ 事 會 及 聯 合 國 印 度 及 巴 基 新 坦 問 題 

委員畲以前各項決議案"。這一點是徂基本的。 

一九.如杲理事會耍決定通過這個決議草案，它 

不會不注意到印度政府在未來選舉期間以及從現在起 

SSII時期中所會通到的具正困難一卽喀什米爾問題 

在今後兩三偭星期中成爲我們辯論中的題目所會引起 

的眞正困難。英國看到一九五二年印度第一次舉行普 

選的慷形威覺到非常欽佩。我們知道這件事情的辛 

苦,我們知道儘管這一夹因爲有了經驗比較容易，但 

還是像Mr* Menon向理事會所說的這ë"^件具正艱 

鉅的工作。我們並沒有意思耍使這件工作更趨於艱鉅 

複雜。所以我們在這個決議草案中訂出了一個我們認 

爲可以在今後幾個星期中得到進展的辦法，不過這種 

進展並不經過公開,的手段而已。同時，因爲急於 

耍有進S,所以我們在決議草案中訂出了一個固定的 

時限,耍主席在這偭時限內向安荃理事會提出報吿,因 

爲理事會一定耍在最短期間從事這一件工作。 

二O.最後我耍指出的就是我相信主席一定會同 

意不以任何國家代表的身份同時也不代表任何一國的 

1 ^ P E ^ B » , 會，植編第二》,第五窣第3節 0 

意見擔任起這件工作。他會以理事會的全部權力把他 

的智慧判斷與卓越的努力貢獻出來幫助解決這個一直 

使世界威覺不安的問題。我們不但耍求喀什米爾糾紛 

的解決，而且耍求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一切未了問題 

的解決。 

二一.我們英國因爲在歷史上與威情上和這兩個 

國家都有密切的聯繋,而且同在一個邦協之中，熱誠地 

希望這兩個國家能够得到進一步的了解。這種希望是 

所有我們這三個國家的人民所共有的。把印度半島分 

成兩個完全獨立國家是免不了耍產生許多問題的，其 

中有許多是非常困難的問題。可是在當時、在後來有 

很多問題都能够得到和平的解決，這是印度與巴基斯 

坦都有偉大的政治家風度與了解的確實證明。我們英 

國認爲我們之毫無偏私，祗求作最大可能的協助是在 

這方面有其功勞的。不過有些問題還是不能解決，這 

是不可免的。喀什米爾問題就是其中最重耍的一個問 

題，它使兩方面都非常激動。雙方都承諶這個問題必 

須顧全兩國的友誼與合作予以解決。因此安全理事會 

的工作是非常困難而重要的。耍完成這件工作必須具 

備耐心、公正態度以及容恕與了解的能力。 

二 . M r . L O D G E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安全理事 

會在它一;^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〔S/3779〕 

中提請關係國政府及営局注意安全理事會以前各決議 

案中的原則。 

"• •，唐謨喀什米爾邦的最後處置應根據由聯 

合國主持之自由及公正之公民投菓以民主方法所 

表示之民意爲之。" 

二三. 安全理事會同時又說明喀什米爾國民大會 

對於其歸屬問題所作的決定不能算是依照此項原則所 

作之18置。當時理事會並沒有考盧爲?ïf助解決印度與 

巴基新坦之間的糾紛還雷耍採取何種行動。 

二四. 當我在一月二十四日對理事會結束發言的 

時候，我表示美國憨爲： 

"在還沒有爲當事方面彼此都能够直接接受 

的 協 議 以 前 ， 理 事 會 有 責 任 耍 像 過 鎮 努 

力求取並支持任何有助於此項困難問題之解決之 

建議,〔第七六五次會讖，第五十一段〕。 

二五. 經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新坦代表Mr. R a n k 

GtBham的建議，爭端雙方於一九五三年進行直接鈸 

判，可是也沒有結果。至於Mr. G r a h a m , 我 可 以 說 



他不但高明而巧妙地爲聯合國處置過許多困難問題, 

同時他對於他自己的國家也有過很卓越的貢献。 

二六. 因此理事會又有了一種幫助雙方得到公平 

合理解決的積極責任。安全理事會對於喀什米爾最重 

要的努力向來就是要得到一個雙方都能够接受的和解 

辦法。理事會在求取和解辦法的時候一直就想法利用 

過去已得的成就和雙方已有的協議。美國國務卿在一 

九五七年二月五日的記者招待會中說： 

"我們還是認爲除非雙方能够同意另外一種 

解決辦法，否則就應該依照安全理事會所建議的 

解決辦法，就是公民投菓。" 

二七. 我們在聆聽印度與巴基新坦代表的直率報 

吿的時候，就想到這點。我們發現現在還是有達成協 

議的共同基礎，安全理事會可在這個基礎上協助雙方 

求得和平解決，因此ffi爲高興。可以達成協議的一個 

基礎就是雙方耱鎮承認它們在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坦 

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

五日兩個決議案之下應負的國際義務。巴基靳坦代表 

在第七六六次會議，印度代表在第七六七次會議都表 

示耍遵守這種義務。 

巴基M代表說： 

"對於喀什米爾糾紛，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 

府所應該遵守的惟一國際義務，卽聯合國印度及 

巴基斯"fi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 

九四九年一月五曰兩個決議案中所規定的義務。" 

〔第七六六次會議，第四段〕。 

印度代表說： 

"這是我們的義務。如果正式一點就可能是 

條約，不過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已經答應了的義 

務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 

五曰決議案。"〔第七六七次會議，第九十七段〕。 

二八. 這些決議案中規定些什遨？一九四八年八 

月十三日決議案分別定出停火、休戰協定及依照民意 

決定詹謨喀什米爾未來地位等幾個階段。一九四九年 

—月五日決議案中說詹謨喀什米爾邦之歸屬印度或歸 

屬巴基斯坦問題應以自由公正之公民投累的民主方法 

決定之。它還特別說明了辦理公民投惠的方法。因此 

這是安全理事會可據以向前進展的第一個協議基礎。 

二九. 另外一個爲理事會可據以向前進展的重要 

事 實 就 是 雙 方 都 明 白 所 以 不 能 實 現 ^ 決 議 案 的 ^ 

障礙是沒有能够做到解^裝。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 

十三日決議案有關休戰這一段中的中心問題，雙方在 

發言中都承詆這是實行那個決議案的一個決定性問 

題。從這一點來看，理事會現在這個問題基本上與過 

去要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的情形是一樣的。 

三 〇 . 聯 合 國 駐 印 度 及 巴 基 靳 坦 代 表 L 

Graham長時間的勤奮努力，克服了解除武裝途上的許 

多障礙。不過到現在爲止他還無法得到最後的協議， 

同時在上一次雙方進行談判的時候，他們還是不能够 

得到最後的結論。所以印度與B基靳坦代表所討論的 

大部份就是解除武裝的問題。今天理事會所耍注意的 

大部份也就是這個問題。 

三 一 . 我們歡迎兩國代表黼於艇績尊重並遵守這 

些國睽義務的保證。希望雙方能够盡其所能誠意商討 

未實現他們所接受的義務，安全理事會對於這些義務 

的釐定曾有過很大的作用。我們承認印度及巴基靳坦 

代表對於這些義務的細節上，對於所以沒有做到解除 

武裝的理由以及可以使這件事情公允處置的因素，其 

意見有很大的不同之處。不過，安全理事會已經對於 

其中的許多問題表示過它的意見。 

三二. 澳大利3£、古巴、聯合王國與美國政府所 

提的決議草案〔S/3787〕是以這些協議之點爲根據的， 

所以它對於達成解除武裝的重耍性相當重視。前文中 

有四段都是講的這個問題。 

HH.現在我們主張耍安全理事會交給主席所做 

的工作,也着重在努力傲到解除武裝。關於這一點,現 

在已經有人提出一個希望打開目前僵局的建讖。這就 

是巴基靳坦代表在第七六—次會議提出，後來又在第 

七六六次畲議重述的建議： 

"保讒該邦及維持其內部安全之職務應由理 

事會交由應立刻派往該®之聯合國軍據任之。" 

〔第七六一次會議，第一】〕。 

三 四 . 我 們 憨 爲 在 解 赋 裝 方 面 應 該 表 示 鎏 悉 巴 

基斯坦代表的這個主張使用臨時聯合國軍的建議。不 

過我們並沒有想對這個建議作最後的評新，而祗是相 

信用這樣一支軍隊的建議値得考盧一下一僅是値得 

考盧而已̶̶®耍它可以有助於傲到聯合國印度及巴 

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中所述的解除武裝，達成糾 

紛的和平解决。我們希望安，事會主席能再把這個 

建議與印度^巴基斯坦政府作進一步的探討，研究其 

有無用鹰並決定其可以應用的程度。如果聯合國軍對 



於解除武裝或糾紛的根本解決確能有所幫助，我相信 

我們在座的人都會同意這個建議値得考盧。所以我們 

把臨時聯合國軍作爲求取解決中應該想到的事項之 

三五. 我們因爲考盧到喀什米爾問題的複雜以及 

自從理事會上一次討論過這個問題以後已經隔了很長 

的時間，所以主張當前安全理事會應該採取的第一個 

行動就是諝安全理事會主席會同兩國政府檢討他認爲 

可以幫助解哮武裝的建議，或建立有利於糾紛解決的 

其他條件的建議。這樣就可以使理事會主席有充分的 

伸縮餘地在調解工作中得到積極的效果。 

三六. 我方才已經說通，美國憨爲我們一定耍根 

據已得的成就向前進展。主席在做這件工作的時候， 

爲了耍以旣得的成就爲基礎，所以要顧到過去安全理 

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所通過的關 

於喀什米爾問題的各項決議案。他同時還耍想到雙方 

的發言，特別是有闞聯合國軍的建議。同時因爲他是 

理事會的主席，営然毫,問應該想到理事會各理事 

J f f ^ 示 的 ^ E 。 

三七. 這個决議案授權主席親赴這個次大陸並請 

他在一;^七年四月十五日以前儘早提出報贵。聯合 

國膝了這樣一位地位重耍的代表到那邊去，足見它對 

於解除武裝及公民投惠兩件事情的遷延不決至表閽切 

並且使雙方有一個仔細充份考盧得到進展方法之機 

會。決議案正文中所用"成就"及"進展"等字樣是很重 

耍的，因爲它表示提案人希望主席在完成其工作的時 

侯能够有新的進展報吿出來。 

H A . 我 們 能 够 得 到 瑞 典 代 表 M r . Gunnat J a t -

ri»g镎我們安全理事,的主席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。 

我們耍督促他接受這件偉大的任務。由Mr. Jarring 

來擔任這件事情是最適合不過的了，因爲他曾經擔任 

通瑞典鞋印度與巴基靳坦的使節。因此他不但有安全 

理事會主席&瑞典駐聯合國代表的經驗，而且對於印 

度與巳基新坦都有直瑋的知識同時與兩國領袖都有交 

情。我們耍請印度與巴基靳坦兩國政府一本其國睽合 

作的傳統精神予以親切的接待。我們相信，雙方根據 

他們對於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所 

表示的態度應該與安全理事會主席討論關於解除武裝 

並建立有利於解決糾紛的條件的詳細提案與計劃。 

三九.最後這個決議草案耍求秘書長及聯合國駐 

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給安全理事會主席以屨行此項特 

別任務時所耍求的協助。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 

表在調解兩國政府對於實現休戰與解除武裝以爲公民 

投票之準備之實際措施上的爭執起過很重耍的作用。 

我相信安全理事會主席一定要倚重他對理事會的報吿 

書並於商詢他的意見後再與雙方進行採討。我們希望 

許多年來以忘我的精神切實爲聯合國工作以求取這個 

問題的和平解決的Mr. Graham能够袷安全理事會主 

席以其在今後的幾偭星期中所需耍的協助。 

四〇.總而言之，美國認爲現在這個決議草案是 

目前安全理事會所應該採取的最有希望與最得當的一 

個步驟。希望理事會中其他各位理事能够加以支持。 

-四一.主席：在我靖下一位代表發言的時候,我 

想提出一個建議：目前大會及聯合國谷値機關都有裉 

重的工作。因此我主張把安全理事會中以後發言的連 

績傳譯取消，等到將來討論決議草案的時候再恢復平 

常的辦法。 

四二. 如果沒有人反對，我就認爲我這個意見已 

經通過作爲一種特殊的措施。 

四三. M r . S O B O L B V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)：主席，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並不Ê對你所提出的 

建議。不過我要指出這種例外情形已經在安全理事會 

中成了一種相當普通的習慣；我希望它不會成爲一種 

常例，因爲議事規則中規定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應該從 

容不迫的在可以使我們有充份時間考盧理事會中發言 

的情形下進行之；連績傳譯的目的就是耍使理事會理 

事有這種槻會。 

四四. 因此我雖然不R對在目前作此例外，不過 

我耍求不耍使這次例外成爲以後的常規。將來這種例 

外應該愈少愈好。 

四五. 主席：本席已經聽到蘇聯代表的發言。這 

種辦法當然是不會成爲常規的。目前之所以耍如此是 

因爲聯合國的工作過於繁重的綠故。 

四六. M r . O R D O N N E A U (法蘭西）：我同意蘇' 

聯代表的意見，這一次法國的立場與,代表圑的立 

場相一致 0 

四七. 主席：如杲沒有人R臀我的建議,我就算 

它已經通過。 

決定如誡。 

四八. M r . W A L K E R (澳大利S) :澳大利亜代 

表圑與美國、英國及古巴代表圑共同提出文件S/3787一 



中的決議箪案，因爲我們相信這是安全理事畲在目前 

考盧喀什米爾情勢中所應作的決定。 

四九.我P3已經聽到S基斯坦與印度代表的重耍 

發 言 。 我 希 望 代 表 澳 大 利 亜 代 表 圑 對 於 』 K h a n 

N o o n 及 M t . Krishna M c n o n 之 能 够 不 辭 勞 苦 分 別 

把他門的立場詳細而淸楚地提出理事會，表示威謝。 

我相信從這南位的發言，以及過去Sir Owctx D i x o n 及 

M r . R a n k Graham的重要報吿中，我門已經對於這個 

問題的困難，對於所以使這個問題不能得到彼此都能 

够接受的解決方案的原因，卽雙方對於事情的看法與 

, 之 不 同 ， 得 到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。 

五〇.理事會也許可以現在就開始對於雙方在理 

事會辯論中所採的立場作詳細的檢討,交換意見,並竭 

力對於許多爭執之點作某種判斷。不過我憨爲在目前 

這個時候這個辦法並不妥當，因爲我懷疑它是否能够 

使問題更容易解決。在另一方面，Mr. G r a W 的 堅 

忍與專注的努力雖然並沒有使雙方得到最後的協議， 

可是的確滅少了彼此立場的不同之處。 

五 一 . 當然經過三年的時間，最好的辦法還是探 

討可以達成協議的實際步驟。理事會的目檩應該以喀 

什米爾人民的意卫爲胃。如杲理事會不預備在目前 

再對於過去所採取或反對的立法程序表示意見，儘可 

皿鎮相信以公民投稟的方式來徵求大家的意見。公 

民投累如杲有幫助人民自由表示意見的必耍條件，可 

以說是 一切方法中最民主的一個方法了。 

五二. 理事會一直非常重視解除詹謨喀什米爾武 

裝的適當措施，認爲這種措施的採取是皋行自由與公 

正的人民投稟的必耍步驟。大家都知道過去談判關於 

執行解除武裝的實際措施，都沒有成功。我們認爲這 

是安全理事會目前所應該努力的一個最迫切的問題。 

五三. 這個決議草案中提到巴基斯坦代表的提 

議，這個提議主張應用臨時聯合國軍來幫助達成關於 

解除武裝的實際辦法的協議〔第七六一次會議，第一 

一二段〕。這個意見也許並不是新的，但自從最近聯合 

國在埃及建立並使用了聯合國緊急軍之後，人們對於 

這個觀念更其注意和重視。我們雖然無意把大會所以 

決定建立那個緊急軍的情勢與求得解除喀什米爾武裝 

的適當措施以爲舉行自由及公正的公民投菓的初步準 

備問題相提並論，可是使用這種軍隊旣然可以幫助解 

^裝之實現，那末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種軍隊像決 

議案中所說是"値得考盧的"。澳大利茧代表圑希望 

這個提案能够得到理事會及當事方面的充份同情的考 

Mo 

五 四 . 我們承露如杲理事會在這偭時候採取倉促 

行動，可能不會得到它所希望的結杲。澳大利S代表 

國深知如果耍印度政府在這衣全國選舉之前或選舉期 

間同意與準備公民投菓的案一項步驟，包括佈置國睽 

軍隊在內，對印度政府而言是相當困難的。因爲全國 

選舉^定會花去各部會長官及職員許多時間與精力。 

而且我們聽到自從衝突停止以後在停火線的兩方情形 

都有一點改變。理事會當然希望多知道一點目前的實 

際情形以及其是否有得到彼此同意的措施的希望。 

五五. 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認爲如杲理事會主 

席一他對於印度和巴基靳坦具有長期的經驗與豊富 

的知識一能够擔任起這個決議草案中所提議的任 

務，一定可以^a事會有很大的幫助。 

五六. 理事會可以看出根據這個決議草案，我們 

的主席應該會同兩偭有黼政府撿討"在他認爲可能有 

助於達成解除武裝的提案或建立有利於解決此項糾紛 

之其他條件的提案"——不過他當然應當顧到理事會 

過去的各項決議案，我們所聽到的雙方的發言，以及 

在這件事情上使用酶時聯合國軍的建議。 

五 七 . 我們希望等到理事會主席完成了他的調査 

及與有關政府商討以後理事會就可以在和諧合作的筌 

氣之中擬出能够得到所有關係方面接受的具體步驟， 

作爲這個困難問題的公正與和平解決的一條出路。 

五八. 我相信理事會一定會通過現在這個决議草 

案並且憨爲印度與巴基新坦政府一定會在這件非常重 

耍的任務中袷我們的主席以一切可能的協助。 

五九. 以前我在理事會對這個問題發言的時候 

〔第七六五次會議,第二十四段〕我曾經提到澳大利亜 

與 印 度 及 巴 基 靳 坦 的 密 切 友 好 關 係 ， 並 示 澳 大 利 

亚人民對於這兩個友邦糠績爲了喀仟米爾問題彼此摩 

擦非常S盧；希望印度與巴基靳坦政府能够以和平談 

判的方式予以解決。我知道,我現在不必重覆這些話。 

祗希望我們的鄰邦和友邦印度與巴基靳坦能够明白澳 

大 利 與 其 他 提 案 者 共 同 提 出 癘 個 决 議 草 案 完 全 p 

本我們對於這兩國的誠摯的善意以及對於喀什米爾人 

民利益的深切關懷。 

六O. M r . U R R U T I A (哥侖比S) :首先我耍說 

的是我非常贊成今天祗有卽時傳譯的這個意思。當然 

我也知道今天這個辦法祗是一種例外，否則的話，因 



爲以後還有兩位代表用西班牙語的發言，再加上兩次 

卽時傳繹，所花時間就要目前的三倍。事實上，就是 

因爲這個緣故，所以我常常用兩種工作語文之中的— 

種發言，以節省理事會在聽我發言時所需耍的三倍時 

間。不幸用西班牙文各國的報紙上，也許因爲不明白 

理事會議事規則的緣故，對於我的不說西班牙話非常 

反對。我之所以說他們不明白議事規則，是因爲照理 

講 他 們 應 該 反 對 我 不 說 B a s q u e 文 。 吣 . ^ Lequerica 

已 經 向 大 會 解 說 過 文 是 最 古 老 的 語 文 之 一 一 

因爲Basque文是一種語文而並非一種方言——而且是 

M r * de Lequerica的龃先和我的祖先所說的一種話。 

〔Afr. Urrutîa用Basque文« 了截句話。〕 

六一. 剛才我所說的這句話的翻譯（我想一定耍 

自己來了）意思就是說我很抱歉我不能够用Basque文 

在理事會發言。R正我們今天祗有卽時傳譯。不過我 

還要保留權利今後可以不說西班牙文而說法文或英 

文，以節省理事會的時間，偶然還耍用Basque文發言， 

以保證根據議事規則第四十四條這種語文應得的權利 

不 受 娜 。 

六二. 請安全理事會主席與印度和巴基新坦政府 

共同研究在他憨爲有助於喀什米爾問題解決之提案， 

這個意思非常之好。哥侖比亜代表圑完全加以支持。 

不過我現在想把過去所遇到的困難簡單地說一說，以 

免 肺 再 度 發 生 。 

六三. 営一九四八年安全理事會所派的委員會到 

印度及喀什米爾去的時侯，它在無意中犯了我們今天 

這偭決議草案所犯的錯誤：該委員會惟一的任務規定 

是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決議案〔S/726〕範圉 

內進行淡判，而這個決議案是在該委員會離開紐約以 

前躭受到當事一方——印度——的反對。所以委員會 

一到印度就發現自己的處境相當尶尬：該委員會是在 

做憲章第六章中的工作，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作一種調 

解工作，然而在調解的時候又耍它完全依照已經爲當 

事一方所反對的決議案行事。不過儘管這種情形是如 

此的完全不合邏輯，該委員會還是獲得了超過預期的 

成就，那就是印度政府同意，在某幾項條件下，喀什 

米爾問題的前途以公民投禀的方式由當地居民自行決 

定。這一個協議並不是因一九四八年的決議案而得到 

的，而是因這個決議案中所沒有規定的直接談判而得 

到的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憨爲應該耍加以强調，因爲我 

認爲從過去幾天的辯論中，可以看出大家對於這個問 

題還是有相當嚴重的誤解。 

六四. 首先我耍指出的就是當該委員會到達巴基 

斯坦的時候，發現巴基斯坦反對任何未對公民投菓作 

明白規定的解決方案，而印度則反對在衝突停止、巴 

基斯坦軍隊撤退以前考盧公民投票的問題。 

六五. 於是委員會設法先求得關於停火與休戰問 

題的協議，作爲這兩種立場之間的一個橋樑。所以結 

杲就得到一個可能使印度答應提出以公民投累方式對 

喀什米爾問題作最後處置的折哀方案。不過其中說明 

兩點：第一，委員會承認詹謨喀什米爾邦的主權而避 

免討論其歸屬之是否合法問題，也就是說承認印度事 

實上的，。第二，委員會從來也沒有承認過巴基斯 

坦軍隊在喀什米爾的合法性。如杲耍明白爲什麼委員 

會命令巴基斯坦軍隊完全撤退而祗耍印度軍隊撤退一 

部份，而且還允許它一""^至於還給它特權——锥持 

內部的秩序，負責對外的防護，一定先耍把這兩點解 

釋淸楚。就是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委員會在討論公民 

投菓問題的時候，首先就承憨巴基新坦除了從旁諮詢 

以外無權參與擬訂公民投稟的規則與章程，而另一方 

面，對於PP炱則承S其有表示意見的權利。同時在原 

則上商定巴基斯坦的軍隊一定耍完全撤退，而印度軍 

隊的撤退則可以與委員會商討以後再予進行。 

六六. 等到這一個法律立場弄淸以後，同時又因 

爲委員會已經能够表明立場承誕印度對於詹謨喀什米 

爾的事實上的主權，委員會才能從印度得到進一步的 

協議：就是印度同意祗耍能够符合某種條件就可以舉 

行公民投累——至於是否能否證明喀什米爾在法律上 

展於印度，則在所不計——如杲公民投稟的結杲證明 

喀什米爾人民希望離開印度而成爲巴基新坦的一部 

份，印度是願意接受這個決定的。 

六七. 不過我們可以看出，所說的與所同意的完 

全是兩回事情。當委員會討論的時候，其主席是哥命 

比亜的代表。因此我覺得我有責任再撿討一下過去的 

紀錄。當然我首先發現，'當有人問委員會是否願意討 

論印度對喀什米爾的主權是否合法一問題的時候，委 

員會表示最好不討論，第二，當Mr. N e h r u 問 M r . 

Lozano如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始第一和第 

二部份未能實現的話，依照委員會的意見，答應舉行 

公民投禀是否Itig成無條件的承諾，Me. Lozano堅決 



地回答"不是的"。非常顯然的，如杲不實行八月決議 

案的第一和第二部份，印度方面將沒有任何義務。 

六八. 因此眞正舉行的是一次談判。一九四八年 

八月十三s委員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：這個決議案當 

時是一個基礎，是一個原則的聲明，耍求兩方對之同 

意。印度總理;6^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寫信給Mr. 

Korbel CS /1100,第七十八段〕接受這個決議案，後 

來又;^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信給Mr. Lozano 

[S/II96,附件四〕，明稱已經接受委員會八月的決議 

案，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在舉行公民投惠以前，一定 

耍先實行該決議案的第一及第二部份。 

六九. 從幾球前印度總理的發言中，我覺得他 

對 Î ^ L i 七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決 議 案 

〔S/3779〕有所誤解。印度說這個決議案已經改變了一 

九É八年委員會所得協議的內容。可是我的看法並非 

如此。我們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中所說的是我們 

—定耍重申以公民投禀方式來決定喀什米爾命蓮的總 

原則，不過當然這耍符合一九四八年所定的條件，就 

P定3?先實行該決議案的筝一和第二部份。我們從 

來也沒有_說過耍改變這兩點基礎；_這兩點始終是存在 

的。安全理事會在一月二十四日所討論的是另外一件 

事情，就是印度把喀什米爾兼併以後，這些基礎是否 

會改變：我們的決定是不會改變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 

委員會從來沒有討論過主權的問題，安全理事會也從 

來沒有討論過法律問題。我們並沒有要印度吿訴我們 

它願意把主權的法律問題提交理事會決定呢，或付諸 

公民S累。我們對於印度的耍求是根據它一九四八年 

對於我們的表示——卽使喀什米爾在法律上是印度的 

—部份——它也應該同意舉行公民投票，如杲喀什米 

爾的人民大多數都願意脫離印度而成爲巴基斯坦的一 

部份，印度也應該同意。這一點從一九四八年八月二 

十日及十二月二十三日這兩封信中來看是很淸楚的。 

後來委員會又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的決議案中加以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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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〇.在我看來，委員會的所以成功，完全是因 

爲它能够從印度方面得到在這方面的明白表示。我詆 

爲如杲再耍倒退回去是—個非常厳重的錯誤，因爲委 

員會之所以成功，完全是因爲它決定避免牽涉到主權 

的律問題而能從印度方面得到承諾，就是它願意在 

公民投累中依照人民的耍求放棄其對喀什米爾的主 

權 O 

七一. 爲了耍看淸我們已經得到的成就，讓我們 

先看一看委員會採取了什麼步驟來得到這種承諾。第 

一，委員會爲了耍得到這種承諾所以進行了爲時半年 

的談判。委員會的決議案是在八月裏面通過的，可是 

Shh二月才得到印度的接受，而且是一種有條件的接 

受。這接受的條件非常淸楚。裏面說：第一先要停火， 

然後耍休戰,,等到這兩步完全做到以後再舉行公民投 

累。此外，é員會還得到印度同意，等休戰協定簽字 

以後，應該再在休戰期間達成一個新的協議以求配 

合~~我用這個字樣是因爲這是經過了許多灾 討論之 

後才决定下來的——軍隊的撤退，使公民投累得以舉 

行。 

七二. 不幸，這種已經得到的彼此相信的空氣， 

因爲連鑌發生了許多錯誤與事變而喪失了。這些錯誤 

與事，，爲避免以後再度發生起見，是値得加以檢討 

的 。 ' 

七三. 第一，就是公民投禀專員的委娘。這是九 

年以前的事情，我憨爲是値得把經過說明一下的。赏 

時哥命比35代表團在委員會中竭力主_張公民投票專員 

應派中立人士瑭任，因爲惟有這樣才能使印度m守我 

們經通了許多困難才得到的它的諾言。木幸其他代表 

圑都奉有明令主張公民投稟專員應爲美國公民。敝國-

代表圑，就是在私人談話中也是主張我們應該接受印 

度政府的意見,以國際紅十字會會長爲公民投稟專員。 

如杲當時我們接受了印度所提公民投稟專貞由國際紅 

十字會會長擔任的意見,恐怕公民投稟早已舉行通了。 

可是實在的情形並非如此，Admiral N i m i t t 在 紐 約 等 

了九年"等待一個前往辦理公民投稟事宜的棰會。不 

遒這一種錯誤是很微妙的，因爲在表面上也許是一時 

的外交勝利，以遂宣傳的目的，不過實際上卻把委員 

會的旣得成就摧毁無遺。 

七四. 委員會的各委員看到這種情形，尤其是敏 

國政府的代表，就認爲他們的任務已絰完成，委員會 

的主席曾經把這種情形歸納爲兩句話，我躯爲是非常 

恰赏的。他幾："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是不變的,而實 

睽情勢是千變萬化的。"當時委員會所定出的辦法制 

度和程序)liR預備它在六個星期之內實行，最多在三偭 

月之內實行。當時應該利用我們在印度所造成的有利 

空氣：Mr. Nehru的接受，以及經過委員會的啓發使 

他認爲在三個月內一定可以把這些完全傲到的信心。 

可是當時沒有那樣做，而且各方開始耍求我們解釋這 



個，說明那個，結果拖延了一年半之久。這樣委員會 

當然不能再有所作爲了。 

七五. 結杲有人耍求解散委員會，由理事會主席 

General McNaughton (加拿大）暫時負起這件任務。在 

這個時候，Admiral Nunitz當然還是在紐約。General 

McNaughton.並沒有找出任何解決辦法，而派了 Su: 

Owen D i x o n (澳大利茧）爲第一任調解專員。Sir Owen 

Dixon到當地去了四個星期就放棄了這個使命，後來 

又 派 M r . Graham擔任。各位都知道,Mr. G r a h a m 前 

後到印度去了十二次以上並且提出許多報吿書；這是 

我們安全理事會中大家所熟知的。 

七六. 在決定耍主席再作調解努力的時候，我誕 

爲應該指出 Mr. Graham最後一次努力的主耍點就是 

耍設法就一次解除武裝的問題取得協議，也就是符合 

—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若干規定的休戰。這也許 

是一個解決辦法，不過無論如何它與委員會在一九四 

八 年 與 M r . Nehru所同意的辦法是不同的。有一個時 

期 ， M r . Graham的確也得到過協議。各位總還記得， 

有一個時期Mr* Graham主張把印度軍隊的人數限定 

爲一八,〇〇〇人，巴基靳坦駐軍人數限定爲六,〇〇 

•人 ,因爲印度堅持要二一 ，〇〇〇人而巴基舰不答 

應它增加三,〇0〇人，所以Mr. Graham的努力完全 

等於白廢。我們又向後倒退了一步。 

七七. 根據這些看法，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對理事 

會主席加以縛束，因爲如果我們對理事會主席加以束 

搏，我們就會碰到一九四八年委員會所碰到的以及使 

Geeeial M c N a u g h t o n 及 M r . Graham的努力歸於失敗 

的困難。 

七八. 澳大利35、古巴、英國與美國所提決議草 

案的正文部份非常之好。不過對於它的前文我是反對 

的。嚴格而論，我憨爲正文部份也有一點耍加以修改， 

就是：我們是否應該對理事會主席作一種時間上的限 

制。General McNaughton到印度去了四個星期一無所 

成。我認爲在四、五偭星期內理事會主席不容易有所 

成就。我們應該給他一點伸縮的餘地，因爲我們知道 

如杲他這一次去無所成就，將來耍我們理事會在紐約 

有所收獲那更是不可能的了。因此我捫應該給他以必 

要的時間與伸縮餘地。不管他有多少收獲，這將是我 

們今後的討論所能根據的惟一具體步驟。 

七九. 再說到前文，我覺得其中有一部份不大合 

乎邏輯。我們不能够同時覆按適去的決議案而又提出 

新的因素。我們耍麼就照抄過去的決議案，要麼就提 

出新的因素。覆按過去的決議案同時又提出新的因素 

祇有削弱我們的力量，因爲我們所有惟一的具體東西， 

所有惟一的國際文件或承諾就是印度答應如果— 九四 

八年決議案的第一及第二部份做到以後，祇要能够依 

照他所提出的條件就可以皋行公民投稟。如果我們脫 

離了這一點，就必須對整個情勢重加檢討。這些新的 

因素可能非常之好，它們可能是非常好的公式，也許 

就 像 M r . Graham所提出的公式一樣。不過我們如果 

是在憲章第六章的範圍之內作事，我們就不能忘記我 

們是在調解，必須耍雙方同意我們所作的建議。 

八〇.這是很顯然而且完全合乎人情的：大家都 

知道如杲一個人耍進行調解，最壞的就是在調解以前 

就說:"這是我的解決方案"。如果一個人要進行調解， 

第一先耍就已有的基礎上着手。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爲 

已有的基礎就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及十二月二十 

三日兩封信中所有的協議。然後我們才應該研究雙方 

政府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或建議。 

八一. 派遣聯合國軍的意思似乎很好，不過第一 

先耍得到印度的接受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們不能强制派 

遣這樣一支軍隊。這個問題在其他案件中也發生過， 

第一我們先耍得到當事方面同意讓這種軍隊去。 

八二. 現在我們發現我們的處境和過去幾次討論 

一樣都是相當困難；不論如何，就敝國而言，其情形 

確是如此。例如我們從來沒有誕爲因爲應該在一個國 

家內舉行公民投惠，這個國家就非得答應舉行公民投 

稟，答應討論主權問題不可。希臈人耍在赛普勒斯舉 

行公民投累，我們反對。有許多阿拉伯國家耍以同樣 

的方式在北非實行自決原則，我們不肯。我相信澳大 

利代表和我一樣也認爲在新幾內S所擁讒的原則與 

此有所不同。因此耍像我們這樣的代表圑在安全理事 

會的辯論中主張一種理論，在大會第一委員會中又主 

張另外一種理論，在：S—次时論的時候又主張一種理 

論，是很困難的。我們的思想必須耍一貫。我們曾耍 

求印度代表，如果他接受他在喀什米爾問題以外的其 

他許多次辯論中所主張的自決原則，就應該確認印度 

總理的讃言,把喀什米爾的主權問題交付公民投惠，同 

時如果現在的喀什米爾是印度的，而其人民決定要脫 

離印度就應該同意移交，同樣的，我憨爲我們本身也 

應該合乎邏輯，我們不能够不經請求就在一個決議案 

中載列許多關於派遣聯合國軍的新因素，因爲明天也 



許有A^ î ^普勒斯與新幾內 S和其他爲我們所討論 

的許多問題中提出同樣的要求。 

八三. 所以這個意思是好的，不通非耍理事會主 

席預先得到當事方面的同意不可，因爲根據憲章第六 

章非經當事方面的預先同意是不能有所舉動的。 

八四. 理事會的主席當然已經聽過巴基斯坦與印 

度代表的發言，他當然也熟悉各方所提出的建議與意 

見。所以他可以到印度、喀什米爾及巴基斯坦去調査 

而回來向我們報吿。不過我覺得我們沒有理由把一九 

四八年提案中所沒f提到的許多新的事項來束縛理事 

會的主席。 

八五. 我們投稟贊成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的 

決議案〔S/ 3779〕完全是因爲我們覺得印度必須履行 

其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及十二月二十三日所作 

的鍩言。正是爲了這個理由，我們絕不能提出新的花 

樣而對印度說："你一定耍根據新的條件而非根據我 

們已經協議的條件履行你的諾言"。這樣要求是不行 

的。 

八六. 我在發表了這些意見以後希望問一下決議 

草案的提案人是否能够把第一段作爲前文，把原來前 

文中的其他幾段完全取涫，然後接下去就是正文。這 

個草案的正文部份是很好的。如果提案人不願意的 

話，我並不預備提出修正，也不願意S票反對，我之 

所 以 這 幾 點 意 見 是 因 爲 我 深 恐 如 杲 我 們 通 通 了 

現在這樣—個決議草案，將來安全理事會主席到四月 

十五日回來的時侯，我們會發現我們的處境將與今天 

的鹰境完^"*樣。 

八七. M r . N U H E Z - P O R T U O N D O (古巴）：古 

巴代表圑趄爲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喀什米爾的主權 

應該完全由喀什米爾的人民來決定。我們現在討論的 

個古老的國家，這偭國家照印度代表吿訴我們的 

有一千多年的歷史。我們認爲其人民有權决定或者歸 

併於巴基斯坦，或者黼鎮鐸附於印度。 

AA.我們不能接受單獨由主權國家違背民意而 

决定喀什米爾應該歸属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原則。這是 

我們已經確定的基本規定。我們認爲印度政府在其他 

事件上也採取了這樣一偭原則。當久納格的1^1)01>決 

定自己逋過了一個決議案歸併巴基斯坦的時候，印度 

政府就宣佈他非法，因爲他違背了民族自決的原則。 

赏海德拉巴大君（Niam)宴保持中立，旣不歸印度 

也不歸巴基靳坦的時候，印度政府又宣佈他不可以如 

此，因爲他違背了海德拉巴自由表示的民意。古巴代 

表團憨爲這些都是可以由文件來證明的。事實，我們 

相信對於喀什米爾問題的判斷也應該以這個原則爲其 

基礎。 

八九.我們已經非常仔細地聽了巴基靳坦外長與 

印度代表的發言。他們的發言非常之長，而且引經據 

典，援引了不少所採立場不同者的話。不通從這些話 

中我們可以推斷出印度代表的意見。這些意見在我們 

認爲是可以令人高典的。第一，印度並沒有意思耍不 

履行它的國際亲諾。第二，耍等到頭兩個階段實現以 

後，卽（a)停火及（b)休戰及撤退巴基靳坦軍隊再撤 

返印度軍隊之後，才能够舉行公民投禀。印度代^ 

吿訴我們說休戰比公民投稟還要重耍。非耍等到铉議 

的第二部份做到以後，不能够舉行公民投惠。 

九〇.古巴代表認爲，這就證明印度代表圑的立 

場 是 預 備 實 踐 過 去 印 度 , M r . N e h r u 所 作 的 諾 言 

的,就是喀什米爾的前途由喀什米爾人民自己決定。簡 

單地說來，這就是印度代t月十二日在大會第一委 

員會所發表的宏論中的理論，那時他竭力主張阿爾及 

利茧也應該有權決定其本身前途。換句話說，古巴代 

表圑憨爲——,說這話挹無冒犯印度代表之意——如 

杲阿爾及利亜Â民應該有自由行使自決原則的權利而 

喀什米爾人民就沒有，這似乎有點不公平。尤其是喀 

什米爾不像阿爾及利亜一樣，究竟它實睽上是否爲另 

一國家的一部份，並沒有人提出討論，因爲雙方都承 

憨喀什米爾雖然許多年來^英國的統治之下，可是 

它之成爲一個國家已經有十個世紀的歷史了 。 

九一. 從印度代表所有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的基 

本理論，他的最重耍的法律理由是說自他同意舉行公 

民投禀以後情形已經改變了。這就是說，印度代表及 

其政府憨爲當時同意舉行公民投累是因爲有某種情形 

存在，現在這種情形旣然已經改變，印度政府就有一 

點ë得不必履行其舉行公民投累的諾言了 。 

九二. 民法中這一種理論在我們執行過許多年律 

師業務的人都是很淸楚的。如杲法庭作了一個如何分 

配河水灌U兩S草地的判決，耍是河乾了這倜判決當 

然無法執行。如果法庭決定了某一島上或某一荒島上 

一塊土地的所有權，判決耍敗驟者把這塊土地交還耠 

勝訴的一方，萬一因爲天然的變化而這偭島已經不 

復存在，那末這個判決也無法實現。在民法中這種例 

子非常之多。不通在法律理論上一定先耍具備下列條 



件：第一，這種情形的改铤不能出於被吿的主勖；第 

二， 一定耍到實際上已經無法實行這個判決的程度， 

就是說一定耍情形改變到已經無法執行法庭判決的程 

度——我是指民法中的判決而言。 

九三. 我們憨爲這一種情形在現在這件事情上並 

不適用。其理由如下：理事會的各個決議案至今還是 

存在；喀什米爾還是存在；喀什米爾的人民還是存在； 

聯合國憲章中的自決原則也還是存在；最重耍的，就 

是 M r . Nehru的聲明還是存在一我們認爲這些聲明 

是 最 値 得 難 的 ~ M r - Nehru在幾年以前以及最近 

在兩星期以前還一再表示印度政府願意接受以公民投 

累爲決定喀什米爾最後歸屬印度或巴基靳坦問題的一 

種方法。 

九四. 因此以前的許多事項旣然都還存在，古巴 

代表圑認爲合乎時宜的妥當辦法就是應以能够舉行公 

民投惠爲廣理這件事情的原則。這也就是理事會現在 

這偭決議草案的目的。不過如杲印度堅決地表示："我 

們不答應舉行任何形式的公民投票，宣佈我們過去願 

意舉行公民投稟的神聖的諾言已經無效"，那時安全理 

事會所遇到的情勢就不同，一定要以不同的方法來予 

&解決了。不通我們現在的情形並不如此。我們現在 

還是有通去的讃言，印度總理在兩個星期以前還公開 

加以確憨。印度镞理雖然提出了若干條件，可是他還 

是說印，意接受公民投惠。 

九五. 因此古巴代表團認爲這個决議草案可以引 

致公民投累的舉行。在目前的情形之下，當然還需耍 

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。不過我們詆爲翮於舉行公民投 

菓一事卻可以不必顧盧印度的諾言，因爲一再地說過 

印度政府在幾年以前就答應過，兩個星期以前印度總 

醚在發言時確定過這一點。 

九六. 根據合衆社的電訊，Mr. Nehru曾經在一 

九五七年二月六日公開表示"如果巴基斯坦軍隊徹 

返,准許由印度政府支持的喀什米爾政府控制全境，印 

度政府願意在喀什米爾舉行公民投稟‧ ‧ ‧"。 

九七. 不過印度總理曾在一九四七年發過一個電 

報說： 

"我們已經聲明過喀什米爾的前途一定'耍由 

其人民來決定。我們已經答應這樣做。喀什米爾 

的大君（Maharaja)不但對喀什米爾的人民重申 

通此項箝言，而1也對全世界加以確誕。我們並 

不耍R悔我們的話，而且我們也不能反悔。" 

九八. M r . Nehru在一九四七年說："我們並不 

要反悔我們的話，而且我們也並不能反悔"。因此，根 

據爲我們所非常尊重的印度總理對於喀什米爾公民投 

褢問題所說的話："我們並不耍反悔我們的話，而且我 

們也並不能反侮"，我們認爲公民投菓的問題是已經經 

過雙方協議而完全確定了的。現在所耍傲到的祗是造 

成可以舉行公民投惠的條件。 

九九. 從印度代表在此的發言以及從我方才所引 

的幾段話中明明可以看出印度從來沒有耍反悔它關於 

舉行公民投菓的讃言，因爲它規定一定耍做到了第一 

及第二部份才能够進行第三部份；如果不預備舉行公 

民投禀，就沒有理由談到實現公民投稟的條件。這對 

我們而言是非常淸楚的。因此我們認爲我們所提出的 

決議草案要理事會主席來擔任這件工作 就是想實現可 

以舉行公民投累的條件。 

一〇〇.古巴代表圑希望當事方面能够共同幫助 

這個目標的達成，因爲無論如何，下面這幾種情形是 

沒有問題的：經我們對於許多文件與發言的詳細PF究 

之後，就我們所知，安全理事會、巴基斯坦及印度對 

於喀什米爾人民應自行決定其前途的原則是完全一致 

的。因爲我們詆爲這是這個問題中最重要的一點，所 

以我們必須竭其所能讓喀什米爾的人民自行決定其前 

途。 

一〇一 .Mr . R O M U L O (菲律賓）：在我講到正 

m£im ， 我 覺 得 必 須 先 份 報 吿 書 。 根 據 那 份 報 

吿書，好像理事會在處理上夹通過的決議案〔S/3779〕 

的時候有點隨隨便便，沒有等到印度代表把他的政府 

的意見完全提出來以前就開始處理那個決議案了。 

一〇二.我覺得我身爲甞時理事會的主席，此時 

此地應該有責任耍聲明理事會在處理那個决議草案的 

時候一點也不隨便。印度代表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 

三曰午後〔第七六三次畲議，第七十九段〕宣佈他已 

經決定改變他表明印度立場的次序，以便可以就在赏 

天下午把印度政府對於詹謨喀什米爾邦國民大會所採 

行勖的意見表示一下。我們都可以記得印度代表所以 

一定要改變他陳述的次序，完全是爲了遷就關心國民 

大會行動所生影響的各位理事。當時那個決議草案是 

在印度代表已經把印度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提出 

以後才提出的。第二天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作了詳細 

的辯論之後，就通過那侗決議案〔第七六五次會議〕。 

不過這是在各tea事已艇愼審表示了他們的代表圑的 



意 見 之 後 才 通 過 的 。 自 把 営 天 早 晨 發 言 的 紀 , 便 

看就可以看出各位理事對這一個棘手與困難問題 

研究的周詳透澈。 

一〇三.在我離開這個題目以前，我必須糾正一 

個錯誤觀念，那就是有人認爲這"^次各理事國政府以 

十菓對〇菓，棄權者一，通過這個決議案，多少是受 

了某一個軍事集團及同盟的影響。 

一o四.雖然印度代表又重新提出侵略的問題， 

我認爲現在理事會並不需要去研究究竟有沒有侵略， 

如杲有侵赂是誰在侵赂。大家應該知道等到雙方已經 

同意T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 

鄺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以後，彼 

此譴責對方悸略的問題已絳是無關重耍了 。 

—〇五.委員會代表與印度總理於一九四八年十 

二月二十日會晤時的備忘錄中引了印度鵜理的話表示 

"雖然巴基靳坦還有軍隊在詹謨喀什米爾而且還在採 

取敵對的行動印度政府還是接受了委員會八月十三日 

的決議案" [S/II96,附件四，備忘錄一，第二段〕。 

所 以 委 員 會 在 根 據 雙 方 報 吿 情 勢 的 時 候 一 定 注 意 

到了這一 

一。六.印度代表在最後一次發言的時候說過印 

度並沒有耍說那一個是侵略者〔第七六七次會議，第 

二三五段〕0因爲這個理由，我憨爲這個問題已經可以 

不必再鈸。雙方都有權利堅持的顯然是詹謨喀什米爾 

情勢的改善，那就是說根據聯合國委員會決議案的規 

定加以改善。不過眞正問題的癥結也就在此，因爲雙 

方至今還沒有同意怎樣才算是E當地實施這些決議 

案。 

.一〇七.當能幹的印度代表在講到爲什麼他認爲 

印度及巴基靳坦問題的解決至今並無進展的動人理由 

中，他反覆地敍述了自從安全理事會第一次討論這個 

問題以後九年以來情勢的變更，理事會聽到通一番所 

謂事過景遷的理論。他還舉出過去國際聯合會所決定 

钓公民投票經過了許多年都沒有實現。接着他又提到 

聯合國印度及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說過"該邦〔詹謨 

喀什米爾〕的情形已經改變了，而決議案並沒有變'V 

然後他勸吿理事會不應該像Rip V a n W i a k k 那 樣 忽 

略了九年之中的變動。根據這些理論其結論當然是說 

應該耍把決議案改變一下以適應情勢的變化。 

，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K S 錄 , 第 四 年 , 特 別 補 糲 第 七 » , 文 件 S / 1 4 3 0 , 

笫 二 四 A g o 

一O八.如果我們撿討安全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 

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案，包括經聯合國委員會通過而爲 

理事會所認可的決議案，我們就會發現在所有建讒的 

解決辦法中都有一個重要原則，就是先應該調査詹謨 

喀什米爾邦的民意。這便是自決原則。這是，個一向 

受人尊重的原則，也是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之一。可是 

這項原則並非聯合國憲章所首創，聯合國憲章觝不過 

對美國與法國革命以來一再受人確認的原則加以承憨 

而已。如杲我們要追究這個原則的起源，它可能比美 

法的革命還耍早得多。不過我現在只珲說現在這個原 

則還是與十二年以fîf砩合國首創者把它載入憲章時一 

樣地有效，而且將來經過很多的時周，一定還是一樣 

地有效。 

一〇九.當然自決原則也有其限度。就這一件事 

情來說，我詆爲英屬印度之分爲印度和巴基新坦兩個 

國家並沒有使所有的王國都能够獨立，而祗是使它們 

有歸附印度或巴基新坦的選擇而已。就安全理事會來 

說 ， 它 認 爲 ― 經 在 各 個 決 議 案 中 一 再 地 * 示 過 — — 

在詹謨喀什米爾問題中正確地實行自決原則就是該邦 

之應該屬於印度或巴基靳坦，其人民應該有接受諮商 

的權利而已。 

一〇.根據印度與巴基新坦都接受的聯合國印 

度及巴基斯坦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 

九年一月五日的誇議案，應該以由聯合國主持自由與 

公正的公民投稟的民主方法來調查詹謨喀什术爾的 

民意。這兩個決議案中的其他規定顯然都以這個目的 

爲依歸。-其中關於停火與休戰的規定，其目^祗悬在 

造成可以自由及有步驟地達到É個主要目的的條件而 

已。不管安全à事會a過這些決議案以後的情^如何 

改變，我們認爲在這個決議案背後的重耍原則沒有改 

變，因爲^悬不能改變的。如杲因爲情勢的改變而必 

須對於各决翁加以修改的話，我們認爲祗能改變程序， 

而不能改變其原則或所要實現的目標。這個目镲就是 

由聯合國來主持公民投禀使人民可以自由而沒有拘束 

地表示他的意見。聯合國印度及巴基靳坦問題委員 

會所說的情勢已經改變，而決議案並沒有改變，就是 

這個意思。委員會發現這些決議案之所以已經不能够 

應付已經改變了的情勢，不是因爲其內在的原則有什 

麼不對，而是因爲"兩國政府過於拘泥與他們立場相 

符的條文規定。'" 

»坷上0 



一一.聯合國的第一任代表Owen D i a m 認 

爲要造成可以進行公民投稟籌備工作的條件所必需克 

服的一件困難就是印度與巴基新坦不能同意這些條 

件。最初他認爲必須耍等雙方同意之後才能够實施決 

議案是不妥當的，不過他最後還是認爲："最好還是 

譲當事方面自己主動"〔S/，79I,第一〇四段〕。 

— 現 任 聯 合 國 代 表 M r . Frank P . Graham 

所傲的工作在赛們看來是徂好的。可是他並沒有能使 

雙方對於解除武裝的問題取得協議。因此他也像Sir 

Owen Dia>n —樣，不得不希望身爲四萬萬人民領袖 

者在聯合國的誠意與協助之下能够"共同參與談判並 

得到一個協議"CS/2967,第五十七段〕。 

一三.敞國政府祗有重申我們的希望，只耍印 

度與巴基斯坦政府能够繼鎮其一向所持的容忍與友好 

的態度，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，爲了詹謨喀什米爾的 

人民，他們在最後一定還是能够得到協議。他們雙方 

都鼷爲如杲能够舉行一次自由與公正的公民投稟他們 

一定會得到勝利，那末他們更應該表示出對於舉行公 

民投菓的先決條件有同意的決心。 

一一四.毫無疑問，這一種情形愈是拖下去將來 

愈有悪化的危險。當然這對於控制着該邦大部份領土 

及人民的一方面是有利的。我們認爲彼此一定會用一 

切合法的方法使受它管制的一部份人民服從它。在這 

種情形之下，-要是它能够束縛人民排斥對方的時間愈 

長，其成功的機會也愈大。最危險的是將來在停火線 

的兩旁可能會產生某種情況因而使目前的現狀無法改 

變。 

一 五 . 巴基斯坦代表所提派遣聯合國軍隊在停 

火線兩旁雙方軍隊撤出的地區行使蒈察任務的建議 

〔第七六一次會議，第一二段〕是値得加以考盧的。 

這並不是一個新奇的意見，因爲大會曾經在別的地方 

准許滅遣聯合國警察武力在交戰雙方撤軍地區改善局 

勢以求某一個困Hffl雜問題的和平解決。 

一 六 . 現在我想再來談一談澳大利3S、古巴、美 

國及英國所提的決議草案〔S/3787〕。我可以說菲律賓 

政府不難與該決議草案中計割的建議者採取一致的立 

場。我敢說如杲理事會能够通過這個計割，我有理由 

相信它會通過的，它一定會對於目前這個問題的最後 

解決有極大的幫助。 

一 七 . 首先我預備說一說派遣理事會主席親赴 

印度次大,地調査有闞這個糾紛的情形這一點。我 

們憨爲像理事會主席這樣一位賢明的人物這一次 

定可以根據實際的情形以及他實際上所看到的情形睐 

解爭端雙方所持的理由。Mt. J « r i n g J i - 位 經 驗 豊 富 

的外交家。我們知道，Mr. Jarring因爲曾經出使過印 

度次大陸，所以對於該地的情形相當熱悉。因爲這個 

緣故，他應該可以就地與主?1當事方面接洽，根據詹 

謨喀什米爾邦的實際情形來衡量他們的看法，對我們 

提供充份的可靠資料，以供我們進一步的考盧。 

̶A.現在這個決議草案非但符合一切情勢的 

耍求，而且並不違背聯合國這個機關向來所採取的健 

全與實際的途徑。它現實地打開了一條解決的途徑,如 

杲當事雙方願意和平相處，那末這應該是一I勞永 

逸的最後途徑。 

一九.這個提案並不離開我們向來所採取的途 

徑。它承認解除爭端地區的武裝爲眞正舉行公民投稟 

的先決條件。沒有人會否認在戰爭狀態之中是不可能 

皋行公民投惠的。自由投禀的一個首耍條件就是耍人 

民在投禀的時候心裏不存恐懼。祇要稍爲有一點恫嚇 

就不能使人民表示他們眞正的自由意志。凡是習慣於 

民主政治的人都會承認名符其實的公民投褢一定要在 

挹對和平的狀況下舉行才算有效，才可以有決定的作 

用 O 

一二。.我們可以想到這一^I事會主席到印度 

次大陸去主耍的工作就是打定基礎等到將來依照安全 

理事會的決定實際舉行公民投累的時候，可以讓人民 

沒有拘束地自由投惠。 

一二一. 最後這個決議草案中提到巴基斯坦代表 

主張派遣聯合國軍到詹謨喀什米爾去作爲做到解除武 

裝的臨時手段，這和敝國政府認爲這個意思値得充份 

考盧的觀點是相符合的。 

一二二. 所以歃國代表圑預備投蕙贊成這個決議 

草案O 

一二三. 蔣先生（中國）：我現在15®備說一說 

我對理事會現在這個聯合決議草案的了解與研究。 

一二四. 這個決議草案重申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七 

年一月二十四日決議案〔S/ 3 7 7 9〕及其以前的各個決 

議案，以及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的各個決 

議案。因此，這個決議草案的目的是耍幫助實現理事 

會或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已經通過的各個 

決議案。根據這個草案的共同提案人吿訴我們的，根 



摅這個草案所用的語氣，所有通去的各個決議案都還 

有效。 

一二五. 爲了幫助實行已有的決議案並求得此項 

問題最後的和平解決起見，這個決議草案向我們提出 

了兩個步驟。它耍安全理事會主席到印度及巴基斯坦 

去一次。我覺得這個意見非常之好，富有創造性。安 

全理事會的主席是在聯合國中一個非常重耍的位置。 

理事會諝主席來做一件事情就等於吿訴印度及巴基斯 

坦的人民說理事會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。我們耍 

表示對於這個問題和平解決的翮心再沒有比請主席親 

自主持這個問題更好的方法了。因此，敝國代表圑對 

於這一點是完全贊成的。 

一二六. 此外我在今天早晨開會的時候知道主席 

曾經在印度及巴基新坦這兩個國家有過實際的經驗， 

知道這兩個國家的情形，使我非常高典。他這種個人 

的經驗使他更有擔任這個工作的資格。 

一二七. 遣個決議草案建議考盧巴基斯坦主張臨 

時使用聯合國軍隊的意見。以我來看，這個意見可能 

會引起相當複雜的問題。因此我要解^下我對於這 

個問題的威想。 

一二八. 如杲我們研究一下理事會及委員會的紀 

錄，我們發現所謂解除，這個問題在我們對於這件 

事情的考盧中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安全理事會及聯 

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爲什麼對於喀什米爾解 

^裝的問題這樣注意？第一，因爲我們深知如果有 

一支軍隊駐在該邦可能强迫或恐嚇人民投菓贊成印度 

或巴基斯坦。我們耍求公民投菓，営然是耍而且異正 

是耍一個公平與自由的公民投惠。卽使有人答應並保 

證 命 令 駐 留 該 邦 的 軍 g t l * 手 旁 観 不 投 菓 ， 可 是 在 

投累中對於軍事千預所存的疑懼之心也會成爲其最後 

結果的一個致命慯。理事會及聯合國印度及巴基新坦 

問題委員會就是爲了這個原因，所以一皿對解除武 

裝的問題非常重視「。 

一二九.我已經把解除武裝的必要性解說過了， 

現在我可以問一下反對的理由又是什麼呢？反對這件 

事的理由是說在公民投禀以前及公民投稟期閬必須維 

持該邦的和平及秩序，因此我們一定耍想出一個辦法 

做到這兩點要求：第一是該邦在公民投菓期間的和卒 

與安全，第二負責維持和平及安全的軍隊不能對投禀 

者有所强迫或恐嚇或看起來有恐嚇的模樣。這就是我 

們在解决解除武裝問題時所必須一直想到的條件。 

一三〇.除了臨時使用聯合國軍隊以外，我想不 

出可以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更好的辦法。在喀什米 

爾臨時使用聯合國軍隊我們可以在舉行公民投票期閬 

幫助維持該邦的和平及安全。而且臨時駐喀什米爾的 

聯合國軍隊挹不能說會恐嚇或强迫投菓者投票贊成其 

中任何一方。因此我覺得這個使用臨時聯合國軍的意 

思確實是値得考盧的。 

一三一. 我們現在是在根據憲章第六章考盧這個 

問題，我們還沒有强迫任何一方採取某種解決辦法 

的階段。所以這偭決議草案要雙方考盧這個建議並諝 

主席向雙方提出這個建議請他們考慮是對的。我認爲 

這一點並沒有減損這個決議草案之處。 

一三二. 因此敝國代表圑準備支持這偭決議草 

案。 

午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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